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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782民初9007号
刘威龙:本院受理原告吴月姣为与被告刘威龙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2）浙0782民初900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084号

永康市豆豆网吧、陈加彪: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楚秦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永康市豆豆网吧、陈加彪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返还合同尚未履
行完毕的入驻费8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设备损失
1200元;3、判令被告赔偿违约金2400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
年9月15日上午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4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
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544号

陈洪涛（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蔡界村杜井西杜井16
号）：本院受理原告陈洪来与被告陈洪涛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除公告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1024民初1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由被告陈洪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原告陈
洪来货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从2022年4
月6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
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860元，由被告陈洪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832号

薛德华（浙江省苍南县宜山镇塘西村160号）：本院
受理原告台州昊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薛德华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除公告外其他方式
均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024民初183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由被告薛德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支付给原告台州昊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货款
164932.9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从2022年4月
21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
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9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4195元，由被告薛德华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46号

申请人台州乐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为
3130005148919925，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凌
民泵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台州市富华机电有限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7月25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22）浙0206民初3691号，送达材
料应增加“民事裁定书”，特此更正。

本院将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181”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笼壶；总吨位：224；净吨位：67；
总长：43.50米；船长：39.1米；型宽：7.0米；型深：3.6米；航
行区域：近海航区。造船地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东港
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00年4月15日。该船目前停泊在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江南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7月27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3547”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类
型：国内捕捞船；总吨位：193；船长：36.45米；型宽：6.6米；
型深：3.3 米。造船地点/造船厂：岱山/岱山县仇家门船
厂；建造完工日期：2003年08月12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
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中心渔港山外村段。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7（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7月27日

拍卖公告

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8RFAY8F）的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27日

作废声明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8WBA57W）的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27日

作废声明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7日裁定宣告
宁波市鄞州路安渔具电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因宁波市鄞州路安渔具电筒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720488622R）正副本均遗失，现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路安渔具电筒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27日

作废声明

兹有宁波海警局查获一批涉案海砂，具体如下：
“华兴17”船涉案海砂（2021年9月26日查获于宁波

北仑柴桥海河码头）；“金马888”船涉案海砂（2022年4月6
日查获于大猫岛附近海域）；“繁阳68”船涉案海砂（2022
年4月9日查获于大猫岛附近海域）；“荣宁191”船涉案海
砂（2022年4月10日查获于宁波海兆码头附近海域）；“海
建79”船涉案海砂（2022年7月13日查获于白峰金银来码
头）；“浙嵊87216”船涉案海砂（2022年7月18日查获于甬
江口七里屿锚地）。

上述海砂均已被宁波海警局北仑工作站依法扣押，因
无法确认及联系其海砂所有人，现上述物品须及时处理。
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北
仑区郭巨街道沿海中线梅东渡口旁宁波海警局北仑工作
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
未认领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
条之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
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联系电话
0574-26897361。

宁波海警局北仑工作站
2022年7月27日

无主财物公告

本人谌磊，因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放有毒物质（硝酸
废液），严重污染环境，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不

良影响。本人表示真诚的歉意，保证以后遵守法律法规，
不再做出类似的违法行为。

道歉人：谌磊
2022年7月27日

道歉声明

公告
潘金伟先生 ：

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你位于杭州市拱墅区
青春坊 16 幢 1 单元 1301 室的违法建筑进行查处并作
出处罚决定，但你至今未履行该决定。因该违建房屋
位于高层建筑屋顶，违建过程中对部分建筑主体进行
变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依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

全管理条例》之相关规定，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屋使用
安全责任人。因用其他方式无法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文书，现予以公告，督促你切实履行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立即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如拒
不履行房屋使用安全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

杭州市拱墅区长庆街道拆除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7月27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

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宁波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华
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4-81873360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孔先生 联
系电话：1885891785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
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
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兰溪市卓越电子有限公司

永康市奥普曼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瑞福正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市艺都时尚电影有限公司

兰溪鸿胜铝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宏发五金电器厂

广深物流有限公司

义乌市荣耀食品有限公司

衢州开明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达毛纺有限公司

东阳市元泰铝业有限公司

兰溪市奕科线缆有限公司

义乌市亿德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兰溪市卓越电子有限公司、兰溪市阳光橡塑工具有限公司、孙孝忠、翁赛君

应朝厅、吕香平、应志彬、卢群英

浙江瑞福正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童正庭、徐跃根

江山市艺都时尚电影有限公司

兰溪鸿胜铝业有限公司、卢风英、卢红胜

金华市婺城区宏发五金电器厂、宋丽仙、童群法

张爱萍、东阳格林磁材有限公司、浙江东寰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张小平、孔爱芬

东阳市喜滋缘工贸有限公司

衢州开明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童开明、陶秀芳

浙江嘉博朗毯业有限公司、厉锦达、余香娟、朱海山、王娜丽

东阳市利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叶汉杰、叶巧珍

兰溪市科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高丽萍、徐庆

义乌韩熙手袋有限公司、黄云峰、朱怡、周旭君

浙江浦江鑫华煤炭有限公司、费江海、张音戈、张志华、李秀萍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基准日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本金余额

29，894，838.41

871，121.54

25，762，351.54

25，064，475.18

24,999,983.10

1，662，505.71

14,271,177.88

12,820,810.00

9,177,248.00

8,619,032.93

2,430,708.00

6,625,188.17

2,500,000.00

3,701,084.59

168,400,525.05

利息

12，720，354.51

1，527，865.94

10，987，741.28

11，691，309.80

11，379，174.66

1，333，213.56

13,815,435.93

1,633,149.41

3,833,047.36

5,848,285.57

2,517,816.69

5,984,044.61

2,586,151.28

4,799,593.22

90，657，183.82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其对下
表所列债务人浙江万润建设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与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表
所列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5-85088213、1398959851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22年7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借款人

浙江万润建设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7月6日债务情况（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ZH2000000113552号

担保人

诸暨万润置业有限公司

张月光、章彩华

担保合同编号

公高抵字第99072020Y2503020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2503043号

本金余额

11990000.00

利息余额

966016.52

处置费用

31960.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浙商资产”）与浙江卓毓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毓控股”）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ZSSBZB-
ZH05220526098-2206007，签署时间2022年7月26日），浙商资产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公告清单所示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卓毓控股。浙商

资产与卓毓控股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卓毓控股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卓毓控股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5088797009

卓毓控股联系电话：1585889889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及浙商资产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大洋风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霖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力控股有限公司

乐清市浙南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正本锯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红花蜂业有限公司

温州朗德带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本金

5,977,782.84

4,532,655.08

17,500,000.00

6,319,488.30

7,985,791.48

1,370,737.45

4,948,895.63

48,635,350.78

欠息

6,117,736.75

4,221,819.41

16,316,095.51

6,610,291.19

7,660,467.76

2,109,405.73

5,208,324.62

48,244,140.97

代垫费用

6000

6000

担保人

浙江绅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卢功洋、谢晓秀

乐清市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乐清市禾源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温州诚佐贸易有限公司、郑晓光、陈小旦、陈天鹏、黄胜宇

浙江锋华工具有限公司、浙江奥大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温州大力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苏州恒威工具有限公司、蔡娟玲、夏操友、夏尔秀

浙江泰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协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永正电子有限公司、杨大东、王乐萍、王安平

乐清市浙南机电有限公司、华国平、华彦钦

温州进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温州恒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温州市田塘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李俊、李生观、计丽燕

浙江朗德实业有限公司、瑞安市瑞欣纱线有限公司、瑞安市恒力纺织有限公司、薛云飞、余建鸣


